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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背靠背”条款的风险提示

求“布”心切 谨防诈骗！  “背靠背”条款是指当事人双方

在合同中约定， 付款义务人向权利

人支付价款的时间、进度，以案外人

向义务人支付的时间、 比例作为条

件。 简而言之，即约定“先收款，后付

款”。

对于供货方来说，必须留意“背

靠背”条款所带来的风险。

“背靠背”的常见风险

□ 刘丽园 琚璐

  供货方在签订买卖合同时， 如果

未全面理解“背靠背”条款含义及相应

法律后果，可能导致如下风险：

一，供货方（权利人）无法及时收

回货款。“背靠背”条款会导致收货方

（付款义务人） 的付款存在不确定状

态， 以第三方向收货方支付货款作为

供货方收取货款的前提条件， 会导致

供货方收回货款的可能性降低。

二， 供货方无法直接向第三方主

张货款。“背靠背”条款虽涉及三方关

系，即供货方、收货方、第三方，但从合

同相对性的角度看， 供货方与收货方

系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供货方与第

三方无合同关系， 在收货方拖欠货款或

无力支付的情况下， 供货方无法直接向

第三方主张权利。

三， 供货方通过诉讼实现权利阻碍

较大。 供货方可以起诉要求收货方支付

货款，但收货方通常会援引“背靠背”条

款，以没有收到第三方货款为由抗辩。而

供货方很难获取证据证明收货方已经收

到相应货款， 或其存在阻碍付款条件成

就的行为。

收货方还可能与第三方恶意串通，

无正当理由推迟付款时间等。

扫一扫看视频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是指因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

合同关系或服务内容引起的矛盾纠纷。 实践中， 因部分当

事人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 起诉时经常发生诉讼请求不够

明确、 提供证据种类单一、 证明力弱、 违约责任不明晰等

问题， 从而影响诉讼效率。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

合印发了《关于印发部分案件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的通

知》， 针对人民群众生活中常见的纠纷推出要素式起诉状，

帮助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 提炼案件关键信息， 提高诉讼

效率。 静安区法院以短视频的方式， 为当事人理清如何填

写要素式起诉状以及需要注意的要点。

（来源：“上海静安法院”公众号）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起诉状如何填写

（来源：“长宁检察在线”公众号）

起诉要求付款法院改判支持

  2020 年 6 月 18 日，A 公司（个人

投资，小微企业）与 B 公司签订《五金

购销合同》， 约定 A 公司向 B 公司承

建的工地送货。 但 A 公司履行合同义

务后，B 公司仅支付了 60%的货款，A

公司遂起诉 B 公司主张支付剩余货

款。 因该工地的开发商出现债务危机

未支付工程款，B 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停工，后从工地撤场，并起诉了开发

商。 涉案购销合同由 B 公司拟定，其

在多份合同中均采用措辞相同的“背

靠背”条款或称等比例付款条款，即 A

公司同意 B 公司按照建设方即开发

商已支付 B 公司工程款同比例给付

货款，由于建设方拖欠工程款的，A 公

司不得以此为由停供， 无条件同意 B

公司变更或延迟支付货款等。 B 公司

以此为由抗辩称付款条件未成就。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背靠背”条

款有效，A 公司对风险有充分认识且自

愿分担，B 公司已经积极提起相关诉讼

追讨工程款，没有故意阻碍条件成就，故

驳回了 A 公司的申请。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背靠背”条

款虽然有效，但不构成 B 公司拒付本案

工程款的抗辩依据。 A 公司虽然同意 B

公司在建设方拖欠工程款的情况下合理

延迟付款，但并没有免除 B 公司的付款

责任或同意其以此为由无限期延迟支

付。 当事人的期限利益不应超过合理的

范围。 目前合同约定的暂估工期早已结

束，A 公司完成供货义务距二审判决时

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且 2021 年 8 月 B

公司已经停工撤场， 本案中应认定其付

款期限已经届满。 二审法院遂改判 B

公司支付 A 公司相关货款。

签合同时应增加制约条款

  商事合同中， 基于当事人意思自

治原则，一般不宜认定合同条款无效。

除了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违反《保

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而无效的

条款，其他企业之间约定的“背靠背”

条款仍有可能被法院认定有效。 基于

此，企业签订合同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适当避免签订“背靠背”条款。 此

类条款常见于付款义务方需要转移风

险的情形， 供货方不应为了取得订单

而盲目扩大风险。

无法避免“背靠背”条款时，供货

方可以在谈判时要求增加制约条款。

例如，约定固定日期的最晚付款期限，

或收货方因案外人、 不可抗力等原因

迟延付款的合理期间过后， 仍应履行

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付款义务

等， 尽量减少收货方转嫁付款责任的

风险。合同履行中，供货方应注意获取和

留存证据，例如第三方何时付款、收货方

是否向第三方催讨、 第三方和收货方的

财务状况， 以及是否存在收货方违约导

致第三方拒付货款的证据。

对企业人员进行法律风险培训。 加

强风险防控和风险应对， 确保精准识别

“背靠背”条款，并做好预防应对措施。

注意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的情形。

对于作为付款义务方的企业而言， 也要

注意此类条款虽然可以降低自身风险，

但在诉讼中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 2024

年 8 月 27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约定以第三方

支付款项为付款前提条款效力问题的批

复》 对此有明确规定， 法律规定的其他

合同条款无效情形也有可能适用。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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